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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主权视野下平台治理的动力逻辑、模式选择与重构

路径

冉从敬　 刘　 妍

摘　 要　 随着互联网技术深入变革与数据资源重要性急速提升,网络平台迅猛发展,提升了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便
利了人们的生产生活,也引致了多种政治经济风险和不确定性。 在数据赋能的权力结构变迁中,市场权力向占有大

量数据资源的平台流动,平台权力兴起。 平台权力挑战了国家数据主权的身份与权威,对网络空间国家安全与数据

安全产生深刻影响。 现行的政府外部强制性监管、平台内部审视性自治和官民合作协同性治理的平台治理模式在主

体与工具方面均存在缺陷,难以回应数据主权视野下的治理诉求,亟需注入新的平台治理精神,以应对权力转移带来

的网络空间治理结构变化。 应当以数据主权为原则嵌入国家安全与主权权威的治理理念,以主权权能让渡为工具增

强平台开展合法性自治的能力,同时培养以社会责任为引导的平台行为,兼顾政府监管与平台自我规制,搭建以国家

权力为中心的法律制度与以平台权力为中心的平台规则的良性互动框架,追求主权安全、权责平衡、充满活力、制度

正义的平台善治模式。 表 1。 参考文献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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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the
 

in-depth
 

transformation
 

of
 

Internet
 

technology
 

and
 

the
 

increasing
 

importance
 

of
 

data
 

resources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network
 

platforms
 

has
 

facilitated
 

peoples
 

lives but
 

also
 

caused
 

a
 

variety
 

of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isks
 

and
 

uncertainties.
 

The
 

platforms
 

artificially
 

construct
 

an
 

internal
 

social
 

ecology
 

with
 

the
 

help
 

of
 

digital
 

technology
 

and
 

algorithms.
 

This
 

ecosystem
 

is
 

to
 

a
 

certain
 

extent
 

independent
 

of
 

the
 

legal
 

norms
 

constructed
 

by
 

the
 

country
 

in
 

practice
 

for
 

centuries.
 

Thus platforms
 

have
 

gained
 

data-dominated
 

power
 

in
 

cyberspace which
 

profoundly
 

impacts
 

the
 

government-led
 

national
 

governance
 

order
 

and
 

data
 

sovereignty.
 

Therefore platform
 

governance
 

must
 

consider
 

the
 

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ic and
 

even
 

cultural
 

capabilities
 

in
 

cyberspace
 

together
 

with
 

data
 

sovereignty
 

policies.
 

This
 

article
 

finds
 

that
 

carrying
 

out
 

platform
 

governance
 

in
 

light
 

of
 

data
 

sovereignty
 

is
 

an
 

institutional
 

need
 

to
 

enhance
 

national
 

data
 

competitiveness 
consolidate

 

national
 

data
 

sovereignty
 

authority guarantee
 

national
 

data
 

sovereignty
 

security
 

and
 

promote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market.
 

U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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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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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mensions a
 

number
 

of
 

cases
 

are
 

cited
 

to
 

demonstrate and
 

further from
 

the
 

data
 

sovereignty
 

perspective summarize
 

the
 

platform
 

governances
 

theoretical
 

log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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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actice the
 

existing
 

platform
 

governance
 

models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main
 

categories namely thetop-down 
 

external
 

mandatory
 

supervision
 

model
 

of
 

the
 

government the
 

bottom-up 
 

internal
 

review
 

autonomy
 

model
 

of
 

the
 

platform and
 

the
 

 top-bottom
 

linkage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model
 

of
 

government - civilian
 

cooperation.
 

After
 

analyzing
 

the
 

subjects objects
 

and
 

tools
 

of
 

these
 

three
 

governance
 

models we
 

find
 

that
 

all
 

the
 

existing
 

platform
 

governance
 

models
 

have
 

defects
 

in
 

both
 

subjects
 

and
 

tools making
 

it
 

difficult
 

to
 

respond
 

to
 

the
 

governance
 

demand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ata
 

sovereignty.
 

Therefore it
 

is
 

urgent
 

to
 

inject
 

new
 

platform
 

governance
 

spirits
 

in
 

response
 

to
 

the
 

changes
 

in
 

the
 

governance
 

structure
 

of
 

cyberspace
 

brought
 

about
 

by
 

the
 

shift
 

of
 

power.
This

 

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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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
 

sovereignty and
 

propo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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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nci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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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
 

sovereignty
 

should
 

be
 

embedded
 

in
 

the
 

governance
 

concept
 

of
 

national
 

security
 

and
 

sovereign
 

authority and
 

the
 

transfer
 

of
 

sovereign
 

power
 

should
 

be
 

used
 

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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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ol
 

to
 

enhance
 

the
 

platforms
 

ability
 

to
 

carry
 

out
 

legal
 

autonomy.
 

Meanwhile platform
 

behaviors
 

guided
 

by
 

social
 

responsibility
 

should 
aiming

 

at
 

building
 

a
 

sound
 

interaction
 

framework
 

between
 

a
 

legal
 

system
 

centered
 

on
 

state
 

power
 

and
 

platform
 

rules
 

centered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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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 and
 

a
 

g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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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vernance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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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urity 
bal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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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stice be
 

cultivated
 

while
 

taking
 

into
 

account
 

government
 

supervision
 

and
 

platform
 

self-reg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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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数据主权视野下的平台治理研究亟需深化

随着“互联网+”与数字经济的深度融合,平台作为各国网络空间经济人文发展的基础设施,在整

合数据资源、挖掘数据价值和提供数据服务的过程中,成为了引领国家在数字经济领域创新驱动发展

的关键力量,平台经济模式逐渐成为互联网产业的主流模式。 从政治到劳资关系,再到文化生产和消

费,Meta(原 Facebook)、YouTube、Google、淘宝、新浪微博、微信、今日头条、抖音、滴滴出行和许多其他

在线服务的全球性平台企业已几乎涉足当代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1]。 平台虽大大提升了社会资源

的配置效率,便利了生产生活,在促进消费者福利方面卓有成效,但不可忽视的是,其经营运作过程中

也显现出种种社会问题,尤其在数字技术的加持下平台经济全球化愈加明显,并且其全球化趋势正在

向国际经贸、政治领域延伸。 正因如此,对平台的治理和平台发展的审思成为学界研究焦点,诸多学

者做出了启示性探索。
早期文献集中在经济学领域,关注平台定价[2] 与企业竞争[3] 等市场问题,主要谈论平台的商业

行为,随后此问题引起政治学、法学等领域专家的关注,平台治理开始转向内容与行为的共同规制,体
现在言论自由、知识产权保护、反垄断、用户隐私等议题讨论上。 学者们指出,在由平台经济带来的产

业革新中,出现了网络盗版[4]、产权侵权[5]、寡头垄断[6]、个人信息滥用等许多负面现象,制约着产业

健康发展,因此应当从治理主体、治理方式等方面着手改革,使政府、平台、商户和消费者等多方主体

参与治理进程[7],利用立法、行政、司法和平台规则协同配合的规制体系构建多方位的规则架构,形
成有效的产权制度以保护知识产权[5],采用匿名化方式保护隐私信息[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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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平台规模增势日趋强劲的背景之下,由平台经济所衍生的实践问题愈发复杂。 学者们意识到,
平台经济不仅拓宽了消费模式,在数据处理和数据服务过程中,平台获得了一种依赖市场与技术的平

台权力[8] ,并重塑了市场权力结构。 这与以往出现的任何市场问题有本质区别,市场治理机制的形

式和功能在平台权力下发生了异化[9] ,传统公权力监管、私权力配合的管制方式出现“水土不服”。
学界开始对平台权力的形成机制与扩张表现[10] 、法治困境[11] 开展相应分析,指出其既加剧了经济垄

断现象[12] ,又在权力扩张中愈加流失社会责任感[13] ,更导致国家权力流散,挑战着国家的社会治理

权威[14] 。 而后对这些问题提出了创新性的解决对策,譬如,面对平台企业社会责任的缺失,肖红军等

构建了一种内生型、整体性与可持续的全过程的生态化治理范式[13] ;面对平台可能产生的经济垄断,
高薇提出可以将平台作为一种新的公用事业进行监管,与反垄断法相结合,达成更大范围的社会性规

制[12] ;面对平台跨境经营所产生的法律上的“水土不服”,Liu 等构建了一种内容—技术“双轨制”的

治理机制[15] ;鉴于平台所占有的资源规模,Ansell 等探索了一种元治理思路,希望将平台力量服务于

公共利益[16] 。
可见,已有研究从平台治理的主体、平台治理面临的困境、治理模式等方面开展了丰富的讨论,所

关注的方向囊括了服务与内容、竞争与反垄断、隐私与数据保护,其中谈及的治理原则与治理路径都

为后续研究提供了有益思路。 然而,现有研究视角更多的是强调平台对企业、个人的影响,对国家、社
会产生何种制约虽有论及但是寥寥无几,更缺乏深入研究。 当任何产业或市场掌控了足够的技术、资
本、供应网络或用户并获得垄断地位时,就会对国家主权和社会公平提出挑战[17,18] 。 在国家间数据

竞争日益激烈的当下,平台治理已经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政治问题。 基于数据掌控、处理能力与算

法算力悄然发生的平台权力不仅为其自身带来了商业上的巨大利益和影响力,也对由政府主导的国

家治理秩序和国家数据主权产生深刻影响并造成一定冲击。 平台治理必须考虑国家在网络空间的政

治、经济乃至文化权能,与数据主权政策关联起来。 忽略主权来讨论平台治理,就像只谈发展不谈安

全,是“坡脚”的治理,无法行之长久。
有鉴于此,本文在数据主权视野下探讨平台治理的制度诉因,指出其内在动力,凝练主权视角下

平台治理的理论逻辑,继而梳理平台治理现行的几种模式,归纳、比较各种治理模式的内涵及优劣势,
在掌握先行经验的基础上理出最优治理思路,希冀在数据主权框架内构建平台治理的有效方案,在捍

卫国家安全与利益的基础上,为国家开展平台善治、促进数字市场健康发展和平台经济充分繁荣提供

新的监管视角。

2　 数据主权视角下平台治理的动力与逻辑

数据主权是指一国基于国家主权对本国境内的数据基础设施、数据资源、数据主体及其数据行为

所享有的最高权威,对保障数据资源发展利益、维护网络空间中人民安全与国家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现已成为各国在网络空间竞争的新型资源[19] 。 平台经济、平台的数据占有和处理能力对国家数字经

济市场的发展至关重要,大规模、大体量、复杂的平台经济生态也赋予平台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

领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力和高度复合的作用机制,深刻影响着国家政治经济形态,对其开展治理既是

在国际数据博弈背景下的战略考虑,也是安全考量。

2. 1　 主权视角下平台治理的制度动力

平台治理的制度动力是国家治理平台的正当性基础,放之数据主权视角下检视,该动力主要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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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对国家数据竞争能力、国家权威、主权安全、经济发展等方面的考量。
2. 1. 1　 增强国家数据竞争能力

国家竞争能力是一个动态的概念,与社会发展、科学技术进步相互型塑。 数字时代的大国关系正

在迈入一个新的阶段,围绕科技主导权、数字经贸规则以及网络空间安全规范的大国博弈更加激烈,
赋予大国竞争新的内涵[20] 。 如今一国数据竞争能力主要体现在数据资源储量、数字服务效能、数据

政策影响力和网络空间话语权等方面。
平台经济是由数据驱动、平台支撑的开放协同产物,无论从当前的数据体量还是技术能力、发展

潜力来看,平台都是一国数据竞争能力的重要禀赋,对平台的治理也就构成了储备、提升国家数据竞

争力量的关键抓手。 其一,所谓“谁掌握了数据,谁就掌握了主动权”,平台大数据是提高国家竞争能

力的战略资源。 平台占据着海量数据,且拥有处理海量数据的算法算力,这种数据储存、利用能力既

可以成就其自身的平台权力,也可以赋能国家数据竞争。 正如国务院《“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
所指出的,数字经济正“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

量”,拥有足够充裕的数据供给已经是国家数据竞争能力的重要彰显。 对于国家而言,平台治理的重

点之一就是对数据本身的治理,国家既要将平台掌握的海量数据控制在安全、可控的环境中,也要将

这些数据转化为提升自身竞争能力的战略资源。
其二,平台凭借其服务能力可辅助国家提高实际效能,完善平台监管就是完善政府的数字服务能

力。 在社会服务层面,平台能够帮助政府更精准地掌握公民的需求状况,继而精准拟定相应政策、对
策,提高服务响应速度与社会治理的智能化水平。 平台还可以直接参与社会公共管理,如华为、腾讯、
京东等大型平台积极参与抗疫工作,利用其高效的数据服务能力与政府合作向社会提供必要的公共

服务[21] ,减轻了政府在应对突发公共事件时的负担。 对于具备先进技术能力和服务效能的平台,国
家一方面需要善加利用,将平台服务能力转化为政府面向社会开展数字服务的能力,另一方面也需要

加强引导、教育,谨防平台数据权力位移成冲击社会架构和国家统治的破坏性力量。
最后,提升网络空间话语权需要具有竞争力的平台治理政策支撑。 全球国家数字竞争力的博弈

与竞争,既是技术和市场的竞争,更是监管政策的竞争[22] 。 平台治理现已成为全球公共政策领域热

议话题,平台数据、业务、产品的跨国性使得许多国家都在积极利用政策工具对其展开规制,背后目的

都是争夺网络空间国家治理的话语权。 从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开始,现代法律体系就历经挑战,在大

数据时代更是面临着由数字技术主导的颠覆性革命,这场“数字革命”正在进行新一轮的洗牌。 对于

中国而言,不论在法律还是技术领域,自工业革命至今的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师夷长技”,栖息在西

方法律话语体系下的许多传统法知识缺乏足够的自主性,但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在平台交易、智
慧服务等应用上使中国与其他国家回到同一起跑线乃至领先地位[23] 。 这为中国国家发展提供了一

个难得的契机,我们必须珍惜这个时代的数字革命,积极开展平台治理、数据治理,完善相关治理

政策。
2. 1. 2　 巩固国家数据主权权威

平台在获取数据市场竞争能力的过程中,受资本裹挟孪生出的侵蚀公权力根基的平台权力,影响

了国家权威,其中之一便是挑战了国家数据主权身份权威[19] 。 基于算法技术的衍生作用,平台积累

了许多数据优势和经济优势,通过这些优势,平台可以对用户进行精准推送,“操纵”个人选择,同时

也获得了事实上的规则制定权、行政执法权甚至纠纷裁判权,或称准立法权、准行政权以及准司法

权[8] 。 可见,平台权力侵蚀了国家核心权威,对国家权力与国家政治合法性造成巨大冲击[24] ,需要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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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审视平台的权力扩张。
现阶段平台权力的扩张呈现以下三个基本向度。 其一,向政府政治权力行使领域的扩张。 在数

字技术与算法的加持下,平台影响主权国家的政治生态已经成为一个普遍存在的事实。 平台崛起拓

展了政府对平台技术能力、数据能力的依赖,政府进行社会治理的权力乃至司法纠纷判决权力一部分

被分流到平台。 譬如,淘宝平台具有自己的在线纠纷解决机制,在买卖双方发生冲突时,可以申请平

台“小二”介入调查取证并作出判决,这种判决具有立即生效的效力且程序不可回转。 美国也具有相

似情形,Facebook 在 2019 年曾高调宣布一个由 40 名成员组成的内部委员会,专门对被撤下的用户帖

子作出“最终判决”。 对于平台的这种“准司法权”,国外有学者戏称平台已经拥有私人的“最高法

院”和“宪法大会” [25] 。 并且,对数据占领着支配地位的平台实际上已经改变了权力的力量平衡,形
成了与政府讨价还价的“数据特权”,不论是微软拒绝美国政府访问其存储在爱尔兰的数据,还是滴

滴出行不愿接受与中国政府的数据互通,都显示出平台实际上拥有与政府在网络空间抗衡的能力,或
者说权力。

其二,向政府经济权力行使领域的扩张。 从占有的资源规模来看,平台已然是一个堪比国家的超

级行为体,而不少平台也尝试在网络空间行使原属于国家的经济管控行为,导致市场与政府的边界开

始“漂移”。 通过网络外部性和跨界融合性特点,平台经济范式改变了传统服务模式、贸易模式、分工

方式和价值创造机制,许多平台在推销其商品或商业模式时,实际上已经在市场构建和实施其游戏规

则。 譬如,平台可以通过服务协议选择入驻商家或消费者,通过其准入规则给入驻者发放牌照,掌握

着数字市场准入权力。 在提供数字商品或服务的过程中也会产生侵蚀国家经济权能的效果,2019 年

中国金融科技巨头蚂蚁集团上市前夕,马云在演讲中谈到国家现有金融模式需要被更改,而蚂蚁金融

可以提供更大范围更深程度的信用体系。 从上市被叫停的结果来看,蚂蚁集团所称的“未来货币的

革命”不应当由企业来主导,其“金融帝国”的扩张显然触碰了国家经济权威的底线。
最后,向政府文化权力行使领域的扩张。 平台权力之“触角”已蔓延至公民的物质文化生活,与

国家政治文化治理的惯性产生张力,技术也使信息扩散的进程被改变,减弱了国家对信息流动的控制

力[26] 。 平台通过搜索引擎的过滤器和算法,决定着人们能看到什么、不能看到什么,“过滤泡”“信息

茧房”与“回音室”等现象一道,代替政府实现了对公民意识形态生活的智能“隔离” [27] 。 同时,平台

有意无意地培养了一大批“意见领袖”,这其中就有部分“网络公知”宣传破坏我国社会文化安定的意

识形态,渗透不利于国家政权稳定的价值观,缺乏道德规制的平台成为负能量发酵的温床。 尤其是,
伴随网民群体的增大,这种在错误价值观渗透下的群体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形成了负面“群体极化”现

象①,挤压着正能量、正确意识形态的生存空间。 质言之,一直以来被国家“垄断”的舆论权力正在被

平台这类私营资本所打破,以平台媒体为代表的网络信息裂变式传播行为,不仅会激发和助推虚拟社

会风险事件,而且会使虚拟社会的风险事件变得更加难以预测和控制,在网络空间中凸显出放大效应

或者极化效应,可能危及国家数据安全和正当权益,乃至扰乱整个社会的稳定。 可见,对平台权力的

治理就是在巩固国家主权权威。
2. 1. 3　 保障国家数据主权安全

2018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没有网络安全就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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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群体极化”现象是指,虚拟社区的分众化将思想、政见、价值观和爱好基本相同的个人吸引到一起,加深他们

原有的价值观或者偏见,从而出现的极化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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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国家安全,就没有经济社会稳定运行,广大人民群众利益也难以得到保障。”安全是主权的底线。
国家数据主权安全是指一国数据的安全、数据基础设施的安全、数据主体及其数据活动的安全,国家

保证本国数据不受他国监控、不受数据霸权国家侵蚀,国家维持传统私权利形成的个体安全感和传统

主权所维护的国家安全感[28] ,防止复杂多样的数据风险影响国家发展与稳定。
毫无疑问,平台运营过程中所形成的超级数据权力不仅创造了巨大的社会福利,也意味着新社会

风险源的诞生。 开展平台治理就是保障国家数据主权安全,这一逻辑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平
台收集、存储、分析、处理的数据与总体国家安全有重大关切。 维护重点领域的国家安全向来是中国

国家战略的主阵地、主战场,依据总体国家安全观思想,这些重点领域包括外部安全、政治安全、国土

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安全、网络安全。 在运营过程中,平台收集的并不仅仅是个人的隐私信息,还有

许多涉及国家重点领域的信息。 譬如,地图类、出行类服务商可以实时采集国家地理信息,教育类、学
习类服务商可以采集国家教育信息;国家将服务外包给平台时也会产生相同的结果,如科大讯飞开发

的智慧警务系统就可以收集国家安防信息。 个人隐私信息在一定程度上也会转化成包含国家安全与

利益的关键信息,当平台在采取大数据分析手段处理这些巨量隐私信息时,能够获得我国整体经济运

行、民生发展、政治动态等涉及国家机密的信息。 这些信息在平台经济下面临着巨大的安全风险,平
台依靠网络的即时传播特性加大了安全风险的传播速率,依靠人们对网络的依赖加深了安全风险的

传播范围,成为各类社会问题或安全问题的集聚地和加速器。 数据流动、泄露的风险在平台的作用下

愈加难以控制,平台大规模数据泄露事件层出不穷,个人数据的泄露加深着人们对网络技术的恐慌,
而地理数据、空天数据的泄露则危及国家产业安全和国家数据主权安全。

其二,平台业务与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相关联。 后斯诺登时代,保护本国平台的数据、关键信

息基础设施免受外国监控或干扰就是在维护国家数据主权安全。 2006 年,美国学者尤查·本科勒在

其著作 The
 

Wealth
 

of
 

Networks 中提出互联网架构包含物理层、逻辑层和内容层三层模型,其中物理层

是指将人类相互联系起来的物质事物,包括计算机、电话、移动设备、无限线路等[29] 。 网络空间数据

主权在这三层中得以体现,数据主权在物理层的安全其实就是要求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安全。 依据

我国 2021 年颁布的《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条例》,平台属于其所规制的对象,即重要行业和领

域的以及其他涉及“可能严重危害国家安全、国计民生、公共利益的重要网络设施、信息系统等”。 平

台运营过程可能带来相关风险,如产品和服务使用后会使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被非法控制、遭受干扰或

破坏,或被国外政府影响、控制或恶意利用,产品和服务供应渠道的可靠性受到影响,也会因为政治、
外交、贸易等因素导致供应中断[30] 。

最后,平台的商业行为本身就存在削弱主权安全的风险。 平台自身具有国别属性,作为主要在中

国经营的平台企业,数据存储应当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等法律规定存储在境内。 然而

现在许多企业渴望赴美上市,就不可避免地涉及出境与跨国传输问题。 平台业务的开展具有跨国特

性,譬如产品的设计、原材料的供给、服务器的连接、平台代码、算法改进等,都可能是国际合作的结

果,更遑论平台背后的资本。 在这种国家边界逐渐消弭的新经济体中,国家安全变得岌岌可危,国家

数据主权安全既难稳定也难监测。
2. 1. 4　 促进数字市场健康发展

在应对网络空间新兴经济体壮大的过程中,国家面临着发展与保护的经典命题,既要在平台经济

的蓬勃发展下实现国家数字经济的内生增长,扶持部分数字巨头企业的崛起,在国际上占领更大的经

济份额,又要保障国内数字市场的公平正义,打击垄断行为,防止某一平台垄断市场,同时保障数据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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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充分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当前所谈的平台治理肩负着促进国家数字经济健康发展的使命,诉求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其

一,平台利用数据优势实现市场垄断,需要政府加以调控。 平台垄断的危害是非常致命的,多重数据

驱动型网络效应及支配地位平台的排斥行为不仅仅抬高了市场壁垒,实际上还会“堵塞”市场入口,
如 Maurice 的形象比喻,“拥有重大数据优势的支配性企业相比竞争对手拥有一套独一无二的雷达系

统,能够在竞争威胁起飞之时就对其飞行路线远距离追踪,并将其拦截或者击落。” [31] 市场竞争的缺

乏又将重新巩固占据支配地位的平台“统治”,构成恶性循环,导致竞争活力降低,数据流通渠道受

阻,更减损了数据资源的配置效率。 因此,对这样的平台行为进行治理既是挽救中小企业或初创企业

的生命,也是保障国家数字经济向健康可持续方向发展。
其二,平台利用算法盘剥消费者福利,需要政府加以管控。 支配性平台滥用地位行为造成的重大

损害在个人层面具体表现为使消费者丧失选择、知情、个人自治、隐私和自由乃至对平台经济的信任。
在商业利益的驱动下,平台滥用算法技术盘剥消费者福利的现象屡见不鲜,如美团利用其在网络餐饮

外卖平台服务的支配地位,排斥竞争对手饿了么等平台加入赛道,通过独家协议、合作保证金、算法等

行为保障“二选一”行为实施,既妨碍了市场资源要素自由流动、削弱平台创新动力和发展活力,也损

害平台内商家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利用算法推荐机制对消费者实施大数据杀熟、“差别对待”、歧视

性对待更是平台惯用的手段,网约车行业根据交通需求情况实时“加价”就是攫取消费者剩余价值的

一种不正当竞争行为。 治理平台的这种“非正义”行为,于保障国计民生十分紧迫。

2. 2　 主权视角下平台治理的理论逻辑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平台借助数字技术、算法人为地构建了平台内部的社会生态,这一生态

系统在一定程度上独立于国家几百年来在现实世界中构造的法治规范,平台在网络空间获得了数据

支配型的权力。 面向个人时,减损消费者福利且波及用户的决策行为;面向平台企业时,不是结成强

大的商业联盟就是造成潜在的垄断风险;面向国家时,平台处理数据尤其是跨国传输数据的行为则动

摇了国家主权安全。 因此,如果从主体层面考虑,对平台的治理既是要求其妥善收集、存储个人数据,
维护个人数据权益,又是督促平台合理开展数字经济活动,禁止平台垄断行为,保证数字市场活力,更
是将平台权力控制在一定的范围,捍卫国家数据主权权威与安全。

在政治学领域,治理通常指政府制定、执行规则与提供服务的能力[32] 。 在经济学领域,治理是指

一系列为市场经济的良好运行提供产权保护、契约执行和公共物品三项基础性制度支持的公共秩序

和私立秩序[5] 。 平台治理兼具政治性、经济性和社会性,需要形成公共秩序与私人秩序、公共利益与

私人利益的良性协同。
从治理动力层面来看,与以往平台治理所主要关注的资本运作、反垄断等问题不同,数据主权视

野下的平台治理是以战略视野考量全球数据博弈背景下的国家数据竞争能力问题,国家政治、经济、
文化权力稳定下的国家身份权威问题,国家领土安全、政治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数据安全等视

角下的总体国家安全问题,以及国家整体的数字市场健康有序运作、消费者自由安全下的经济发展问

题。 这些也是主权视角下国家开展平台治理问题的制度动力。
从治理目的层面来看,数据主权视野下平台治理的核心目标是平衡国家安全与发展,在保障本国

数据主权安全和国家统治权威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平台的内生力量推动平台经济的繁荣发展,借助平

台的数据能力完善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管理,提高国家在数据驱动时代中的综合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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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网络平台治理的模式与选择

为把握平台治理的内在诉求和未来演变,需要对现有经验予以考察。 治理的主体最初指向国家,
随着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全球治理”运动的开展,治理超越了单一的国家中心主义,被拓展到“没有

政府”的领域[33] ,非国家组织、企业乃至个人都加入到治理的互动网格之中,丰富了治理所表征的权

力关系。 现有平台治理模式主要可分三类,分别是“自上而下”的政府外部强制性监管模式、“自下而

上”的平台内部审视性自治模式、“上下联动”的官民合作协同性治理模式。 可将其提炼为两种,一种

是有政府参与的治理,一种是无政府参与的治理。

3. 1　 政府外部的强制性监管模式

早期的平台治理沿袭国家对传统商企的监管式治理,于平台而言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垂直式

的外部治理模式,强调政府的主导地位,突出特征是政府的强制性干预,一般通过严格的法律规制来

调整平台商业行为与市场秩序的关系。 当前,我国政府常用的法律工具和政策杠杆有《反不正当竞

争法》《反垄断法》《网络安全法》 《电子商务法》 《个人信息保护法》 《数据安全法》 《网络交易监督管

理办法》和《互联网平台分类分级指南(征求意见稿)》等。 世界各国也在制度层面积极探索平台治

理,如美国在 2021 年通过了《终止平台垄断法案》等五项平台反垄断法规;欧盟在 2022 年通过《数字

市场法》,旨在构建一个公平竞争的平台经济秩序。 这些法律规制一部分可称作竞争法,一部分是数

据法,前者一般指向平台的商业运作,杜绝平台利用市场垄断地位排斥其他竞争者的进入,保护数字

市场活性,后者通过赋予平台严格的数据保护义务,规范平台处理数据或者个人信息的行为,如记录

备案、安全评估、数据泄露通知等义务的设定。
政府监管的优势体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政府主导监管平台经济符合国家战略安排,符合一直以

来的实践经验。 相较于美国以企业自由、英国以公共责任为制度偏好的平台治理,我国一直以来以国

家安全为治理归宿[17] ,政府主导平台治理有利于这一目标的贯彻实施,符合我国国情。 同时,平台治

理中现行的许多法律规则和原则确立于平台经济兴起之前,是其他领域的治理模式向平台经济的映

射,相较于其他随平台经济而生长的主体,政府具有沉淀已久的治理经验。 其二,政府占据较多的社

会监管资源,可以全面调动立法、执法和司法力量。 当然,平台也占有网络空间广泛的数据资源、技术

资源和基础设施资源,但由于治理往往是多方主体的主动或被动参与,对于平台之外的人员(譬如用

户),平台缺乏调动效率以及调动权威。 其三,政府作为公权力机关,能够以更加平等的眼光对待市

场主体,尊重多方主体的诉求,也能以最公正的态度保障公民利益。 并且,现代国家是高度与世界融

合的国家,面对海外贸易、跨国纠纷时,政府拥有定分止争的主权权威,更有利于平台经济纷争的解决。
与此同时可能带来的问题也有三个方面。 其一,平台经济是动态发展变化着的,面对平台的数据

交易、数据传输等行为的即时性,政府监管举措并不具备合理规制的灵活性,执法效益不高。 面对平

台的产品销售、广告创收、直播引流等多样性业务和场景,并无统适的制度规范来惩治全部违法行为,
执法成本较大。 其二,面对平台经济带来的巨大市场创收,严格的政府监管恐难以平衡发展与管控的

关系,尤其是政府在并不熟练平台业务的背景下苛以平台严格责任,有可能打压平台经济的活力,使
其丧失自主创新发展机遇。 而且相较于资本操纵带来的垄断,平台垄断主要是数字技术发展的结果,
难以简单地运用反垄断法加以应对[34] 。 其三,政府监管也存在过度的风险,从实践中看,政府强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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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发展出了一种十分严厉的模式,即政府对平台的“穿透式监管”———从结果监管扩张为全流程监

管,政府对平台所控制的算法进行直接调整,在一定程度上达成监管部门“风险可控”目标的同时,也
可能穿透平台自我规制的边界,造成“运动式执法”的反噬效果[35] 。

3. 2　 平台内部的审视性自治模式

许多学者之所以赞同“自下而上”的平台内部审视性自治,是由于规制对象对自身的运营掌握更

多的知识与信息,且倾向于认为自治规则比外部规制更为合理,可以找到最符合成本有效性要求的解

决方案[36] 。 平台通过其服务协议确定用户进入与退出规则,通过其交易规则决定消费者权益保护和

数据保护的规范,形成准立法权控制用户、商品和服务入驻的质量;平台通过其准入规则给入驻者发

放牌照,尤其是管理入驻商家的经营数据,核验、审计入驻商家的商业行为,对违反法律法规或平台协

议者予以暂停营业、封号等处分,形成准行政权维护平台生态的正常运转;平台作为第三方调停入驻

商家与消费者纠纷,自拟在线争端解决机制处理平台用户的争议,形成准司法权维持平台的公平正

义。 除此之外,平台还采取各种措施保障其网络安全、数据安全,对可能存在的经营风险、数据风险设

置及时处置措施。
在理想情况下,平台自治的效率应当是比较高的。 其一,平台有着充盈的治理内生动力,平台开

展自治的目的,或者说平台的本质归根结底是实现盈利,构建平台内良好的交易秩序、交易规则、惩罚

机制从而建立声誉、获取消费者信任,也就成为了平台实现利益最大化的工具。 其二,平台运营方对

平台服务具有最为全面的了解和最为直接的权限,他们可以在数据泄露的第一时间采取措施终止服

务或者及时溯源并加强设备安全,尤其是在法律滞后于实践的时候采用灵活的平台规则稳定平台生

态。 其三,平台拥有数字环境下最高效的治理工具———算法。 正如莱斯格所称“代码即法律”,相比

于政府监管采用的立法、行政手段,平台自治工具一般是其技术架构、算法和合同规则。 这些技术优

势有利于平台通过去中心化措施来更新现有的商业模式,改善用户对平台及其产品、服务和其他内容

的体验和参与[37] 。
但在实际生活中,这些便利和权限却也造成了平台权力溢出的风险。 其一,在商业利益的促使

下,平台可能出现投机主义倾向,往往对数据安全事件隐而不报,吸纳更多的用户加入平台。 在成本

的考量下,也很难要求平台运营方做好万全措施维护数据安全,尤其是在数据流转具有巨大价值的背

景下。 质言之,平台的天然逐利本性使其作为商业体的工具理性超越了作为治理者的价值理性。 其

二,平台自治从本质上而言,秉承的是一种放任主义,考虑到平台对数字经济的贡献而放任其崛起,由
平台自发治理的方式实际上非常容易造成权利与义务上的不对等以及事实上的不平等。 平台构建了

一个自我规范式的免责机制,规制着平台上的商家与 / 或用户,增强了自己权力的同时又反过来加固

了自我赋权治理的正当性。 平台的独立运转也使得平台自治具有“黑匣子”特性,加剧了平台与用户

的信息不对称,这样的信息势差也使平台治理的程度和效果大打折扣。 不加克制的“放权”也可能导

致平台“滥用职权”,平台相当于既是“裁判官”又是“运动员”,这将驱动平台权力更深一步异化。 其

三,单一的平台自治模式既忽略了内部治理可能造成的算法歧视、算法霸权等潜在不良影响,也忽视

了平台既是内部治理主体又是被监管对象这样的双重身份。 更为关键的是,如果从治理效果上来看,
面对跨辖区、跨国界的商业行为,平台往往缺乏与国际、国家主体谈判的资格或者说权威。 最后,持平

台自治观点的学者其实是将平台视作“类政府机构”,将政府的立法、行政和司法权力架构内化为平

台权力架构,实际上未能深刻检视平台治理的实质与其所具有的私主体优势。 在数字经济的洪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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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主体都将面对“必然的无知”,平台的自我规制应当是更加自发和自律的,而非遵守政府规制那

样的“金科玉律”。

3. 3　 官民合作的协同性治理模式

在政府监管和平台自治无法单独达至最优效果下,平台治理走向了主体间合作的综合性调整,即
官民合作的协同治理模式。 这种模式简言之就是政府与平台或其他利益攸关方共同参与治理,各自

发挥优势规避不足,从而意图达成最优解,是一条“上下联动”的治理路径。 协同治理本质上要求政

府与公民社会、市场对话、协商,并建立合作关系,共同治理社会公共事务,最大限度实现公共利

益[38] ,强调的是多治理主体之间的平等地位。
目前学界对此种治理模式的研究又可分为两类。 一是政府与平台二者共治的模式。 在这种模式

下,多数观点认为政府仍承担主导地位、平台是协助地位。 有学者将政府与平台合作治理的方式称为

类行政实务处理的治理任务“发包”,分配结构体现为“发包方正式权威+承包方自由裁量”,政府通过

处罚等负向激励监督平台有效执行政府所发包下来的治理任务[39] 。 从形式上看,政企协治的模式有

利于吸收政府与企业各自的治理优势,关注双方主体的诉求,具有民主与平等的表观形态。 从实际情

况来考虑,这种政企共治不一定达到最优效果,一方面政府与平台各自治理的边界难以界定,会出现

公权过度侵入私权,或私权越位挑战公权的问题,现有经验缺乏对平台权力的原则性规制,另一方面

政府和平台双方的政策权力和平台规则权力的不平衡将导致权力外溢风险,最终使用户承担负面后

果。 可见,在政企合作治理中,治理的限度、原则、秩序仍然匮乏,是影响治理效果最主要的因素。
二是政府与平台、公民、行业组织等多方非政府主体共治的模式。 相较于政企协治,这种模式强

调更多主体的参与,有学者通过 CA-MAS 方法构建网络社会治理动力仿真实验,发现多元治理主体

的协同配合的确可以实现最优的网络社会治理效果[40] 。 这种观点一般认为,平台治理不应当延续传

统商业治理模式的等级制度,而应当创造一个扁平、开放和包容的组织环境,利用平台生态系统中所

有利益攸关方的才能,打破传统商业组织明确定义的、固定的等级制度、静态角色和授权程序[37] 。
2017 年,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互联网平台治理白皮书(2017 年)》也是持此种观点,认为未来

平台治理的发展方向应是形成政府统筹、平台自治、第三方协调、公众参与的多方共治格局[41] 。 在这

种模式下,关键在于培养和发展非政府组织参与平台治理的能力和合作水平,构建协同治理的有效衔

接机制,然而平衡多元主体的利益也是十分困难的,这也正是协同治理模式的最大弊端。

3. 4　 三种治理模式的比较与选择

结合优劣势,将以上三种模式予以梳理(见表 1),可以发现,从治理主体来看,“自上而下”的政

府外部强制性监管虽然符合我国国情且具有较强的执行性,但难以跳出直接干预主义的窠臼,法律的

实质理性仍占主导地位,具有较为明显的行政倾向,无法实现充足的信息了解、适应变化的数字社会

和平台经济生态,并且容易导致运动式执法,平台发展利益受损。 “自下而上”的平台内部审视性自

治虽更为“专业”,但对市场经济自由的认识过于理想,容易陷入逐利囹圄,可能产生“大数据杀熟”
“二选一”的严重负外部性结果,公共利益受损。 “上下联动”的官民合作协同性治理模式具有平衡监

管与自治的制衡思想,但其中的多元主体参与样态很容易只是形成表面上的热闹,实际治理权力的权

重如何分配既不足以知晓也难以进行,治理理念、效果更是难以协调,沟通成本无限增大。 这本质上

是缺乏规范理论指导和原则指引的体现,造成政府与非政府监管、自治的范畴难以分清,主体之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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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性难以控制,并且主体的平台治理责任和活力未得到完全激发,久而久之各治理主体演变成了力量

博弈的抗衡关系,而非平衡机制。

表 1　 三种平台治理模式的对比分析

治理模式 治理主体 治理对象 治理工具 优　 势 劣　 势

政府监管 政府 平台行为
反垄断、数据保护等立

法,行政手段

通过监管克服平台经

济的负外部性

信 息 不 足、 手 段

严厉

平台自治 平台 平台行为
技术架构、算法、合同

规则

外部干预程度较低,平

台经济较为自由

趋利、垄断等负外

部性严重

官民协治

政府、平台 平台行为
立法、 行 政、 司 法、 合

同、技术、算法

二元主体形成治理优

势互补

主体责任和活力尚

未完全激发

政府、 平 台、 公

民、社会组织等

平台行为、平

台内容

立法、 行 政、 司 法、 合

同、 技术、 算 法、 舆 论

监督

形式上更为民主,能在

最大程度上接收多方

利益诉求

各主体治理水平参

差不齐,合作难度

较高

　 　 从治理对象看,由政府、平台参与的治理一般更多关注的是平台的商业行为、技术使用行为、数据

收集与处理行为,纳入公民、社会组织参与的治理模式除了关注平台行为外还关注平台的内容治理,
关注算法歧视、算法黑箱、言论自由、个人数据保护等道德与伦理议题。 从治理工具上看,政府行为体

一般使用法律政策杠杆,通过立法、行政与司法实现治理目的,非政府行为体则借助合同、算法、技术、
舆论或者举报机制参与治理。

我国可从以下三个方面抉择平台未来治理的思路。 第一,治理主体。 为了完善治理逻辑、监管逻

辑,防止单方利益过度受损,需要选择各方利益代表参与治理“议价”,而基于各项成本考量,参与主

体不宜过多,在考虑我国平台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和政府数据安全执法的现状下,采取政府协同平台

共治的模式是最优选。 由于政府主导和平台主导治理都有避不开的问题,因此改良治理主体并不能

是单纯的政府与平台之间的角色互换,而是二者关系的进一步优化。 第二,治理对象。 多数观点认为

平台是一个技术网络系统,强调平台是一种基础设施[42] ,但平台事实上具备双重属性,既是媒介又是

内容,这承袭了 20 世纪著名哲学家麦克卢汉的经典论断“媒介即信息” [43] 。 因此对平台的治理既要

关注行为治理、技术治理,又要关注内容规制。 技术治理的对象一般是平台在数据收集、存储、处理、
传输等方面的权利与义务,核心目标是制衡平台权力,内容治理的对象则更多的是平台上流通的数据

以及相应的行为。 第三,治理工具。 在考虑到政府与平台共治的前提下,利用二者最具优势的治理工

具协同治理,即充分发挥法律、政策、规则、合同、算法、技术的作用。

4　 重构网络平台治理的可能路径

以上分析揭示了数字时代的平台治理是一个由公共管理、社会治理与数字治理共同作用的复杂

过程,治理内容涉及行为、数据、算法、技术、规则、垄断、安全、权力等要素。 为了平衡经济发展与安全

保护,政府强制性介入或全然放任的规制方式都有失偏颇,需要构建合作治理机制。 而过于复杂的多

元主体治理体系也将陷于治理水平参差、合作难度高的旋涡,故政府与平台合作的二元治理值得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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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当然,二者因其资源掌握能力存在差异而展现出不同的治理能力,需要采取不同的治理手段,赋
予差异化的治理权重,形成政府主导、平台赋能的合作机制,带动从单纯的反垄断向风险社会治理的

监管理念转型。 概而言之,应当把握政府在平台治理中的主导地位,坚持网络空间的国家数据主权,
并通过权利赋能、责任承担等方式培养平台实施公益导向的、规范化的自治能力,以作为平台治理的

辅助机制。

4. 1　 以数据主权为原则,把控平台发展风险

传统垄断企业如工业时代的铁路公司、全球化时代的跨国公司都是通过经济实力影响民生福祉,从
而具备一定程度上的社会影响力,但数字时代的平台乃是实实在在地掌握着治理权力,影响着国家安全

与人民利益。 因此,对平台治权的管控仅仅依靠单一的法律制度是不够的,平台治理在整个场景中应当

是动态的规制而非静态的规定,正如 Nooren 等指出的,平台治理需要走向基于原则而非基于规则的监

管[44] 。 因此还应当贯彻数据主权原则,对平台权力运行过程施加主权权威控制,运用国家数据主权制

约平台数据治权,以数据主权为原则在抽象层面苛以平台运用治权时应当考虑国家数据安全的义务。
贯彻以数据主权为原则的平台治理理念,需要注意三个问题。 其一,政府开展平台治理时应当多

加关注国际态势。 一方面,平台治理是全球数字经济治理实践的前沿领域,不同解决方案和选择的背

后,实质是数据主权的竞争。 从实践来看,国际上十分强调平台、算法、人工智能之于数据主权的重要

意义,法国议员西德里克·维兰尼称,对法国和欧盟来说,涉及人工智能的数据政策必须以主权独立

和战略自主为目标而加以设计[45] 。 另一方面,平台经济是跨越国界的,在贸易跨境、数据跨境的过程

中,平台的商业行为不仅受制于本国法律政策,也受到他国法律框架的影响,有时候需要接受国内国

际的双重监管和审查,因此平台治理是国内国际的双重治理,在其中可能发生国家间管辖权异议或冲

突的问题,这实际上是国家围绕商业数据或者个人信息的主权博弈。 因此,政府在开展平台治理时需

要在国际、国内双层环境安全的框架下进行,保障国家在网络空间的安全维护能力与秩序掌控能力,
将捍卫国家数据主权作为平台治理的公共价值共识,关注各国数据主权战略和政策,有针对性地制定

本国平台治理方针,稳住数据主权竞争阵脚。
其二,政府开展平台治理时需要掌握绝对的权威。 事实上,坚持以数据主权为原则的治理理念,

已然重申了平台治理的方式不可能是多元主体平等赋权参与的治理模式,而是要坚持政府在平台治

理中的主导地位,在保证政府政策得到有效实施、公权力系统不受侵蚀的前提下,激活其他治理主体

的创新潜力。 在物理空间,政府作为社会公共利益的维护者与代表者,集中管理着社会资源,在社会

治理中处于主导地位,数据主权同样赋予了政府在网络空间对数据资源的主导地位,这是网络空间治

理的政治基础。 因此,平台治理的实质是在保证国家数据主权身份与权威的前提下,通过相应的激励

措施与协调方式赋权平台企业参与其中的协同治理。
其三,平台开展自治时应当具有总体国家安全观意识。 一方面,正如上文所述,平台权力兴起对

国家主权权威、主权安全的削弱已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平台自治必须将主权安全加入考量。 另一方

面,平台虽然在网络空间开展着跨越国别的商业活动,但其仍具有国别属性,因此对平台的治理需要

依据本国互联网发展的问题构建治理对策。 当前我国互联网治理的核心目标是国家安全[40] ,平台采

取自治措施时应当具备基本的国家安全、网络安全、社会安全等总体国家安全观意识。
总而言之,在数据主权原则的指导下,政府开展平台治理的制度动力得以解决,重点因而转向了

如何提高政府的治理能力;平台自身在数据主权与国家安全的检视下,也不得不更加谨慎和认真地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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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内部治理,因而如何采取措施提升治理能力与效益成为平台面临的主要困境。

4. 2　 以权能让渡为工具,增强平台治理能力

从以往经验来看,平台自治的合法范畴是在其内部规则和内容方面,当超出自治范畴时就会出现

越位公权、侵蚀数据主权的风险。 而在以数字技术为底色的治理环境下,若要增强平台治理的能力,
发展的导向将不可避免地呈现为数字技术与传统力量相结合,政府行为体与非政府行为体相互动。
换言之,平台治理的权责边界注定被重新调试,平台企业本身将承担更多的责任和义务。 在合法有效

的语境下,平台的这种治理义务和责任的更好承担,将通过国家数据主权治理权能的让渡来实现。
应当指出,数据主权归国家所有并非意味着主权不可让渡,但主权的让渡又并非意味着可以无限

让渡———主权身份和权威是不可让渡的,但是主权权能可以在自主范围内作出适当有限的让渡。 早

在 20 世纪初,美国分析法学家韦罗贝就提出过主权权能可以让渡的思想。 1924 年,韦罗贝在 The
 

Fundamental
 

Concepts
 

of
 

Public
 

Law 一书中指出,“理论上讲,一个主权国家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将其权

力的执行委任给其他国家的政府机构,这些政府机构于是就成了执行该主权国家的政府机器的一部

分” [46,47] 。 在此理论基础之上,可以将国家数据主权治理权能部分让渡给平台,使平台在合乎法律的

情景下发挥治理能力,保障其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数据安全。
这也意味着平台自治范式应在理念与规范上进行革新。 其一,政府打破中心主义,适度放权至平

台。 政府治权的让渡不仅没有损害政府的管辖权限,反而是一种拓宽。 在整个社会系统中,平台也可

以看作是一种社会风险治理的工具,政府给予平台自主创新发展的有限自由,然后利用平台发展的数

字技术来施行算法行政,实质上是在网络空间拓展了政府管辖的边界。 其二,平台从听令式自治转向

能动性自治。 将平台内部治理生态建构成半自主社会生态,提高“主人翁”意识,建构和培养平台内

部发展机制与制衡机制,以灵活应对法律无法有效处理和触及的领域。 譬如,面对平台算法的不透明

性和自主性有可能导致的算法霸权等社会风险,应当在平台内部构建审计机构,审核算法在事前设计

时是否存在价值偏差,在事中运行时是否足够透明和公平,在事后通过算法解释权阐释其相关行为因

应,提高平台尤其是平台的算法设计者自我监管的责任感和自我审查的能力。
国家数据主权治理权能让渡的主要领域是法律与经济领域。 其一,法律是国家开展平台治理的

强势工具,提高平台经济体系中的政府治理能力,可以从政府治理工具上予以变革,改变以往单纯以

“硬法”强制性干涉的治理方式,让渡部分主权治理权能至平台,培养平台开展“软法”自治的能力,实
现对平台行为、技术和内容的高效规制。 从程序上讲,相较于硬法的稳定性和滞后性,软法灵活性大、
制定相对容易,可以避免硬法制定、修订或谈判造成的高昂成本,对社会秩序也具有规范作用[48] 。 这

不仅对于平台的数据权益保护和交易秩序调整具有较强的应用价值,也有利于充分发挥平台的自主

性。 在实践中来看,已有《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自律惩戒管理办法》 《淘宝争议处理规则》 《微博社区

公约》等例证,政府对此等形式的平台自律性尝试应当大力倡导与鼓励。 其二,在缺乏经验的平台经

济领域,国家可以尝试将制定经济政策的独立性权力部分让渡,在保留监督权的基础上,将信用管理、
资源开发、社会福利安排等各项经济政策控制权和制定权让渡给平台企业。

4. 3　 以主权责任为导向,改善平台治理效益

现代国际法理论和实践已逐渐明确了主权不仅是国家所拥有的一种权力 / 利,同时也是国家对国

内人民和国际社会所承担的一种责任,一般指维持和平共处基本秩序、合作协调和保护发展人权的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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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49] 。 在我国平台治理这一具体实践上,主权责任主要指向维护国家安全和数字经济发展秩序等社

会责任。 培养平台的主权责任有利于防止“滥用职权”,有效调节其往“向上”“向善”的方向航行,进
而在平台治理中构建国家与社会互动、软法与硬法兼施、监管与自治并重的平台治理机制,促进治理

效益向更为自觉、安全、公益的方向演进。
现在平台经济发展中出现的诸多损害国家安全的行为,与安全责任匮乏有着较大关联。 中国网

约车服务巨头“滴滴出行”赴美上市最终受到国家网信办开处的 80. 26 亿元罚款,其背后实质是滴滴

平台忽视了基本的数据安全问题,丧失了基本的国家安全底线责任[13] 。 商业数据跨境流转的问题也

造成各国管辖权的溢出乃至争夺,侵蚀了平台母国的数据主权。 应当承认,平台在现代政治经济社会

中已不仅是商业的居间者,而成为公民参政议政的场所缔结者、全新生产方式的实践者和数字经济市

场的组织者,是数字经济社会生长过程中兼具多重角色的社会经济组织[50] ,对其必须承担的社会责

任要有深刻的认识。 社交平台为广大群众提供了了解、学习和评议国家大事的虚拟广场,在该虚拟广

场下,平台比任何组织都具有管理和控制舆情的责任;教育、医疗等平台在促进网上交易的同时也为

学子、居民提供了便利,对于消弭教育不平等、医疗不均衡等社会问题具有促进作用;餐饮、交通等平

台在食品安全、交通安全等方面也自然承担着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 与传统企业相比,平台的社会责

任更具有时代发展特色,且更为复杂多层,它既不是平台应当承担的侵权责任、过错责任这样的私法

责任,也不是制度责任这样的行政责任,而是一种主权意义上的责任,具有浓厚的安全意识和公益导

向。 主要包含保障国家数据主权与安全不受威胁的责任,保障平台商业运营遵守社会道德、维护数字

市场秩序的责任,保障凭借数据与算法获取的自身平台权力稳定发展不被异化的责任,促进社会福利

的增加以及保障消费者福利不受减损的责任。
为更好地承担责任,平台一是要更加关注国家在数字经济领域的战略和法律政策,学习并践行国

家发布的有关大政方针,运用平台权力去尽可能地实现公共利益而非单纯的私人利益。 二是在开展

内部治理时应当更加关注数据安全和用户隐私。 平台越来越多地承担了以往公权力机关肩负的义务

与责任,却又避开了与公权力相伴的严格审查[8] ,因此有必要要求平台承担必要的注意义务以及公

法义务。 一方面在开展数据活动时应当加强风险监测,出现违规行为或安全风险行为时立即停止服

务,并及时采取措施防止损害的扩大。 譬如在遭遇大规模数据泄露事件时,应当及时向监管部门和用

户报告,履行数据泄露通知义务。 另一方面应当强化平台内部的信息公开机制,譬如实现算法透明。
三是要主动将算法伦理、算法歧视等问题加入商业行为的考量,可将公共利益、权利保护、国家安全等

现实需求嵌入平台算法设计之中,进一步提升网络空间和整个平台经济系统的数据安全责任能力。

5　 结语

全球互联网正在进一步加速发展,平台经济以网络平台为载体,成为新型经济形态,在经济社会

发展全局中占据重要地位。 网络平台作为数据权力主体逐渐走到前台,扮演着“私政府”的角色,成
为网络空间的“利维坦”。 网络平台的治理也从传统的市场定价、反垄断等议题转向平台权力规制、
数据主权安全维护、平台经济健康发展上来。 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强调要构建“网络强国、数字中

国”,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推动形成良好网络生态。 面对当前平台治理问题的纷繁复杂和异质性

突出,现有治理模式显然难以面对数据主权话语体系下的新困境,如何从数据主权这一涉及国家安全

与重大利益的概念出发去重构治理思路成为当前平台治理最为关键与紧迫的问题。 而如何激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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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平台企业的治理动力、活力、能力、效益也是题中之意。 平台治理应当既关注治理结构的网络化和协

同性,也应关注网络空间数据风险问题的复杂性和与国家安全的关联性,将数据主权作为治理的原则加

以遵守,围绕平台治理问题的真实需求来构建多主体参与治理的结构,引导平台经济规范化、精细化发

展,最终形成富有社会责任感的安全性、行业自律性和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导向的新时代平台善治。

致谢: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大数据主权安全保障体系建设研究” (项目编号:
21&ZD169)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双循环’新格局下国家数据主权安全风险的多维治理研

究”(项目编号:22BTQ104)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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